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1、 项目名称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项目,认真做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工作，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入园问题，加强和规范我园幼儿资助管理工作，有效地实施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
2、 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教发[2021]4号]和《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精神， 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因贫失学、辍学，决定对脱贫攻坚期专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特殊资助政策进行调整优化的有关事项通知。
3、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秀山幼儿园
4、 项目基本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学前教育资助政策，认真做好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工作，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的入园问题，认真落实通海县财政局、教体局文件精神，加强和规范我园幼儿资助管理工作，有效地实施我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
5、 项目实施内容
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落实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要求和省政府的决定，申请困难资助的学生140人，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共计金额:42000元（参万陆仟元整其中县级补助资金：1008元）。
7、 项目实施计划
1.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为年满3—6岁的在园全部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符合以下条件的幼儿在园期间（三年）均可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1）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残疾幼儿、农村低保家庭幼儿、城市低保家庭幼儿、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幼儿、城市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幼儿；
（2）孤儿、残疾家庭幼儿、烈士子女、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幼儿、少数民族特困家庭幼儿和家庭遭受重大灾害或变故的幼儿。
2.资助标准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要求和省政府的决定，资助面约占幼儿园在园儿童总数的23％，资助标准为300元∕生.年。
3.资助程序及要求
(1）认真落实贯彻云教发〔2022〕8号文件精神，制定通海县秀山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方案，成立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领导小组，严格按照认定程序对在园3—6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认定。
（2）信息公开。通过召开家长会、宣传栏、走访、家园联系等多途径进行政策、方案的宣传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包括资助条件资助方式、申请时间与评审办法等。
（3）资助申请。幼儿家长（监护人）向幼儿园提出书面资助申请，填写《家庭困难幼儿资助申请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经受助幼儿所在村委会（社区）、乡镇（街道）民政办公室审核、确认、签字盖章后，交幼儿园作为评审确定资助对象的依据。如材料不齐，幼儿园应当及时告知监护人，监护人应在申请截止日之前补交，逾期视作自动放弃。不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应当及时告知幼儿法定监护人。
（4）评审公示。幼儿园领导工作小组、幼儿家长和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依据《资助申请表》所记载的幼儿家庭经济贫困程度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指标下达。我园贫困幼儿资助名额，经费由教体局确定,再按各年级对已经认定的困难学生进行筛选、审核、公示、发放、备案。
（6）资助对象确定后，将资助对象名单由教体局主管部门审核后，在幼儿园进行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天。
公示期满后，如无异议，待资金下达后由幼儿园统一发放到家长银行卡上，并通知家长在规定时间内确认银行到账信息，并签名认可。如遇受资助幼儿转学或因其它原因已不在我园就读的，向教体局说明情况并退回该幼儿资助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bookmark: _GoBack]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幼儿资助工作，是坚持党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本要求的具体体现：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的重要保证；是为维护幼儿园乃至社会稳定，增强幼儿对党和国家热爱之情，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大措施。解决好幼儿园贫困家庭幼儿的经济困难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学校乃至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广大公民机会均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